
附件1
参选供应商须知

一、参选要求

参选供应商应认真阅读本通知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技术规范等。如参选供应商未按照本通知要求提交资料或资料内前后关键内容不一致（如报价等），按无效申请处理。

二、参选文件要求

1.本通知已附示范文本的，均按示范文本统一格式填写。参选文件统一编目编码装订成册。由于资料编排混乱导致被误读或查找不到，其责任应当由参选供应商承担。

2.参选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可靠，并接受评审委员会对其中任何资料进一步审查的要求。

3.参选文件均应使用中文简体字。参选文件中涉及的计量单位，均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4.参选文件正本1份, 副本1份，电子版1份。正本、副本和电子版的封面上应清楚地标记“正本”“副本” 或“电子版”的字样。正本中所有提交的复印件、影印件等必须加盖参选供应商公章，以证明真实、有效。正本中加盖的公章是复印、影印形式的，按无效申请处理。当副本和正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电子版需为签字加盖公章后正本的彩色扫描件(PDF格式)及word版，存储在一个U盘或光盘中。
5.参选文件需要签字盖章的，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加盖参选供应商公章。

6.参选供应商应将参选文件密封递交，封口处应有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参选供应商公章。
7.提交资料中如有修改的，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

8.如提交资料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参选供应商负责。

9.本通知中所要求的参选供应商公章是指参选供应商的“单位公章”，不得加盖其它“合同专用章、投标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等非行政公章；签字是指手写签字或签章。否则按无效申请处理。

10.对于比选通知中标记了“实质性格式”文件的，参选供应商不得改变格式中给定的文字所表达的含义，不得删减格式中的实质性内容，不得自行添加与格式中给定的文字内容相矛盾的内容，不得对应当填写的空格不填写或不实质性响应，否则响应无效。未标记“实质性格式”的文件和比选通知未提供格式的内容，可由参选供应商自行编写。
三、参选文件的递交

参选供应商应在本通知规定的截止日期和时间内，将参选文件递交至通知中规定的地址。
四、比选组织

项目单位组建评审小组，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科学、择优的原则，对各参选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小组根据合格参选供应商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确定排名第一的参选供应商为中选候选人，并在规定的期限内通过原公开渠道公布中选人名单。

若中选候选人放弃中选、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时，评选小组可以确定排名其后的参选供应商为中选人，以此类推。
五、纪律和监督

参选供应商不得相互串通或与采购人串通，不得向采购人或者评审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选，不得以他人名义申请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选；参选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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